
 

股票简称:人福医药   证券代码:600079   编号:临2014-080号 
 

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收购 

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 

暨关联交易公告 
 

 

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 

● 交易风险：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福医药”或“公司”）拟

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医院（以下简称“新疆维吾尔医医院”）签署《股权

转让协议》，以人民币 2,970 万元受让其所持的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新疆维药”）14.85%的股权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将持有新疆维药 69.85%

的股权，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维吾尔民族药领域的规模和竞争力，不会对公司业

务产生不利影响。 

●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新疆维吾尔医医院进行其他交易，曾以人民币

14,869.00 万元认购关联方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发行的 9912.665 万股股份。 

●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本公司拟与新疆维吾尔医医院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以人民币 2,970 万元

受让其所持有的新疆维药 14.85%的股权。 

2、新疆维药为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，新疆维吾尔医医院持有其 10%以上股权，

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其为公司关联法人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、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新疆维吾尔医医院进行其他交易，曾以人民币

14,869.00 万元认购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发行的 9912.665 万股股份。 

4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重组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经过证监会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

 

批准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，本次交易

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1、基本情况介绍 

新疆维吾尔医医院注册地址为乌鲁木齐市延安路 776 号，法定代表人玉苏

甫·买提努尔。新疆维吾尔医医院始建于 1954 年，于 1989 年经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命名，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，是一所集医疗、教

学、科研、预防、保健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。 

新疆维吾尔医医院为事业单位，2013 年末该医院资产合计 1.93 亿元，负债合

计 0.98 亿元，2013 年收入合计 1.02 亿元。 

2、关联关系介绍 

新疆维药为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，新疆维吾尔医医院持有其 10%以上股权，

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其为公司关联法人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本次交易标的为新疆维药 14.85%的股权。 

2、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

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

况。 

3、新疆维药相关情况 

名    称：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,000 万元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尹强  

注册地点：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沈阳街 2 号 

成立时间：2001 年 3 月 26 日 

维吾尔药是运用维吾尔医学的基本理论，采用新疆独有的药物资源及特有的

生产工艺开发出的有显著治疗效果的药品。新疆维药是一家集维吾尔药研发、生

产、销售于一体的民族医药企业，是目前国内维吾尔药开发投资最多、拥有维吾

尔药品种最多、剂型最全面的民族药生产企业。人福医药持有新疆维药 55%的股

权，新疆维吾尔医医院持有新疆维药 45%的股权。 

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，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新疆



 

维药资产总额 27,356.67万元，净资产 9,375.70万元，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 22,064.82

万元，净利润 2,408.84 万元。 

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，新疆维药资产总额 30,389.71 万元，净资产 11,415.72

万元，2014 年 1-9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,693.84 万元，净利润 2,040.02 万元。该

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4、经双方协商，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新疆维药 2013 年实现净利润 2,408.84

万元为依据，对新疆维药估值为 2 亿元，确定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为 2,970 万元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1、新疆维吾尔医医院出资 900 万元，按新疆维药注册资本折算持股比例为

45%，现将其中 14.85%的股权转让给人福医药，人福医药同意以 2970 万元受让该

股权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新疆维吾尔医医院持有新疆维药 30.15%的股权，人

福医药持有新疆维药 69.85%的股权。 

2、双方一致同意，在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三日

内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。 

五、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新疆维药自设立以来，致力于维吾尔药的现代化和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播和发

展，目前拥有 20 个国药准字号产品文号，其中有 12 个全国独家品种，4 个国家中

药保护品种；7 个品种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，14 个品种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
地方医保目录。近年来，随着人们对维吾尔药认识的加深以及国家及地方政府对

维吾尔药的支持，新疆维药取得快速发展，最近三年实现净利润的年均增幅约为

50%。 

人福医药坚持“加快发展医药产业，做细分市场领导者”的发展战略，维吾

尔民族药是公司集中资源重点发展的细分领域之一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将持

有新疆维药 69.85%的股权，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维吾尔民族药领域的规模和竞争

力，符合公司长远利益。 

六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1、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，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

资料，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，认为：随着维吾尔民族药的市场认识度提高和政

府的大力支持，新疆维药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，人福医药将其作为重点发展的细

分领域之一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。本次关联交易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



 

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交易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未

发现有损害股东权益、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发生，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

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2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11 日审议并全票通过了《关

于受让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4.85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3、依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作

出如下独立意见：维吾尔民族药发展前景广阔，新疆维药在该行业拥有较好的经

营资源和发展潜力，收购新疆维药 14.85%股权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，符合公司长

远利益。该项交易协议的签署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交易遵循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交易方式符合市场

规则，未发现有损害股东权益，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发生。 

4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重组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，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七、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（日常关联交易除外）情况 

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新疆维吾尔医医院进行其他交易。 

八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； 

4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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